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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 舌

CB 1373《舰艇用柴油机研制技术要求》目前有两个部分:
— 第1部分:部件认可准则;

— 第2部分:部件一致性保证。

本部分是CB 1373的第1部分。

本部分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提出。

本部分由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河南柴油机集团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运安、胡新志、江新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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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船用柴油机研制技术要求
第1部分:部件认可准则

1 范围

    CB 1373的本部分规定了舰艇用柴油机研制过程中对部件进行功能认可和批量生产认可的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舰艇用中速、高速柴油机新设计或改进设计的部件的认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含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JB 1069.2-1991 水面舰艇用高速柴油机 台架试验方法

    GJB 2473-1995 水面舰艇用中速柴油机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 1

零件 component

组成部件的基本元件。它单独不具备功能属性，必须与其他零件一起组成部件后才具有某种功能。
3.2

4.1

4.2

4.3

部件 part
由零件组成，在柴油机组装时作为一个组件来处理的构件。

一般要求

  部件应具有设计规定的功能，在稳定工况下磨损量不应超过规定值。
部件功能和耐疲劳强度应达到设计的要求。
部件批量生产认可前须经功能和耐久试验。以证实其功能和耐疲劳强度是否与设计要求相一致。

5 部件的功能认可

5. 1 只有一种功能的部件可先通过测试来证明，如果测试值在设计值范围内时，则这种功能应予以认
可。

5.2 具有较多功能的部件，可按单个功能或全部功能进行认可。功能认可时应按规定要求进行功能试
验，试验合格后才能认可。

5.3 有些部件如果通过整机试验证明达到规定的耐疲劳强度，则它的这种功能应予认可。
5.4 功能试验应在专用的试验台上进行，必要时也可随柴油机一起进行。
5.5 试验时检查1-5个部件，统计检验到20个时应进行评估，有磨损的部件，试验前应对几何尺寸
进行测量并作纪录。
5.6 试验结果应满足规定的功能要求。试验时出现的磨损在规定范围内的则予以认可。当出现损伤时，
应按6.2的规定，进行临界性判断.
5.7 部件功能试验合格并通过鉴定后应由主管部门颁发部件的功能认可书。

6 部件耐久试验

6.1 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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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部件功能认可后应按规定进行耐久试验。
6.1.2 部件的耐久试验可随同柴油机一起进行。
6.1.3 新设计的高速柴油机部件按GJB 1069.2-1991中6.2的规定进行;新设计的中速柴油机部件的
耐久试验按GJB 2473-1995中3.2.3的规定进行。
6.1.4 改进设计的部件，应根据更改情况由设计部门参照上述标准，在研制任务书中作出具体规定，
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6.2 试验结果的鉴定
    在耐久试验过程中部件应保持功能良好且无损伤。对于有损伤的部件， 除了考虑到批量生产的影

响须进行损伤临界性评定外，还应有技术从属关系(状态说明、原因调查、补救措施)的损伤分析报告。

损伤的临界性评定应根据部件的损伤程度(轻微故障、中等故障、严重故障、致命故障)和损伤原因(外
部原因、偶然原因、磨损原因、质量原因)进行判断。

    注 1:轻微故障是指工作不中断，需极少维修费用;中等故障是指工作短时中断，需稍多维修费用;严重故障是指工

          作中断时间较长，需较多维修费用;致命故障是指柴油机终止运行.

    注2:外部原因是指外部影响对柴油机没造成损坏;偶然原因是指由低工况到高工况突发性影响;磨损原因是指老化

          的影响，高工况时尤为明显;质量原因是指加工的影响，低工况时尤为突出。

6.3 试验报告
    耐久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部件的图号及名称;

    b) 试验项目和目的;
    c) 试验前部件的检查报告和供认可的资料;

    d) 故障和鉴定的结论;
    e) 认可的建议。

7 部件批量生产认可

7. 1认可要求
    认可时除了考虑是否具备批量生产条件外，还应根据部件功能试验和耐久试验的结果进行判断，符

合规定者则予以认可，对有损伤的部件，则按6.2鉴定结果做出下列判断的一种:

    a) 颁发部件批量生产认可书;

    b) 颁发具有条件的部件批量生产认可书;

    c) 由于有重大缺陷不予认可。

7.2 认可书内容
    部件批量生产认可书的内容参照表1的规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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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部件批量生产认可书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认可编号

研制单位

研制人员

姓名

签字

研制目标 (简述研制后要达到的目的)

鉴定结果

认可结论

主管部门审核

批准人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